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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
滿
懸
念
的
角
色

﹁Litt le
P eop le

﹂
，
第
一
次
出
現

是
從
死
羊
的
嘴
裡
爬
出
來
的
，
從

此
整
個
世
界
進
入
奇
幻
的
境
界

中
。

在
中
國
的
傳
奇
小
說
裡
，
這

類
小
人
兒
的
出
現
，
與
一
個
奇
幻

的
世
界
，
是
常
見
的
題
材
。

枕
中
世
界
也
好
，
樹
下
世
界
也
好
，
奇
妙
的
使
者

出
現
，
把
主
人
翁
帶
進
另
一
個
世
界
中
，
本
是
古
人
的

把
戲
。
在
《
玄
怪
錄
‧
張
佐
》
一
篇
中
，
前
進
士
張
佐

的
前
生
便
有
二
童
從
其
耳
中
乘
車
而
出
。
從
耳
中
走
出

來
的
二
童
，
大
小
大
概
與
﹁Lit tle

Pe ople

﹂
差
不
多
吧

，
但
這
還
不
算
小
，
他
們
還
帶
着
張
佐
循
一
童
的
耳
中

，
進
入
兜
玄
國
。
照
此
看
來
，
兜
玄
國
應
該
是
個
更
小

的
世
界
。

書
中
前
世
今
生
的
故
事
，
神
童
與
張
佐
的
糾
纏
，

簡
短
的
篇
章
中
卻
顯
得
十
分
複
雜
。
這
個
小
人
國
歷
險

記
的
故
事
，
在
現
代
仍
然
十
分
受
歡
迎
，
除
了
多
啦
A

夢
的
神
奇
縮
小
隧
道
，
各
種
影
視
作
品
都
有
着
﹁小
人

兒
﹂
的
蹤
影
。

但
再
怎
樣
說
，
都
不
會
有
小
人
兒
出
現
，
把
我
們

帶
進
神
奇
的
國
度
中
︱
︱
在
傳
奇
小
說
裡
的
奇
幻
世
界

，
終
是
與
仙
境
、
長
生
分
不
開
關
係
。
《
張
佐
》
裡
那

身
長
僅
二
三
寸
的
童
子
說
：
﹁吾
國
與
汝
國
無
異
，
不

停
，
盍
從
吾
遊
。
或
能
使
留
，
則
君
無
生
死
苦
矣
。
﹂

但
那
個
張
佐
的
前
生
，
因
塵
緣
未
了
，
最
終
無
法

留
在
兜
玄
國
裡
得
以
長
生
不
老
。

但
即
使
沒
有
﹁小
人
兒
﹂
的
出
現
，
那
個
奇
幻
的

國
度
仍
然
一
早
存
在
。
現
實
中
的
我
們
早
已
在
經
歷
種

種
荒
誕
的
生
活
，
只
是
故
事
的
結
局
是
，
張
佐
最
終
得

以
回
到
塵
世
，
我
們
卻
無
法
脫
離
︱
︱
亦
無
法
長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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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亦是革
命先烈楊衢雲逝世一百一十周年。在本月十
一日楊衢雲的忌日，楊氏宗親會等多個團體
到跑馬地香港墳場的楊衢雲墓拜祭，他們重
申要求當局在這座無名碑旁豎立牌匾，讓大
眾知道楊衢雲長眠之處。

香港是反清革命的發源地，要憑弔遺蹟，除了遊走中西區的
「孫中山史蹟徑」外，亦應到訪香港墳場。那裡埋葬了一些跟孫

中山或革命有關的名人，最重要是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他籌
組第一和第二次起義，但都告失敗，一九○一年更被清廷派人暗
殺，終年四十歲。為他殮葬的謝纘泰擔心該墓受人破壞，故不在
墓碑寫上名字和生卒年份，只有編號6348。

楊衢雲墓的毗鄰有徐善庭和溫清溪之墓。徐善庭是首批加入
興中會投身革命的人，而溫清溪曾助喜嘉理牧師在中環成立公理
堂布道所，並提供該堂宿舍給就讀中央書院的孫中山居住。

不遠處還有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從侄洪全福（原名洪春魁）之
墓。楊衢雲逝世後，謝纘泰為了復仇，在李紀堂、何啟和何東等
人資助下，聯同洪全福策動 「壬寅廣州之役」，可惜未能成功。
洪全福於一九○四年病逝香港，享年六十九歲。

此外，孫中山的誼父關元昌（香港首位註冊華人牙醫）、雅
麗氏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創辦人何啟、富商何東，及中央書院首
任校長史釗域等，亦均葬於香港墳場。

缺
氧
的
原
因
，
簡
單
地
來

說
可
分
為
外
環
境
空
氣
缺
氧
，

及
內
環
境
用
氧
障
礙
引
起
的
。

外
環
境
缺
氧
較
易
理
解
，
如
高

原
地
區
空
氣
稀
薄
、
一
氧
化
碳

濃
度
高
、
封
閉
不
開
窗
的
居
室

、
空
調
環
境
、
冬
天
用
被
捂
面

及
二
手
煙
瀰
漫
的
場
所
等
。
內

環
境
用
氧
障
礙
是
指
空
氣
中
含

氧
量
正
常
，
但
體
內
有
疾
卻
不

能
充
分
用
氧
，
致
使
組
織
和
細

胞
的
代
謝
、
功
能
甚
至
形
態
結

構
發
生
了
異
常
的
變
化
。

氧
的
獲
得
和
利
用
是
個
複

雜
過
程
，
包
括
外
呼
吸
、
氣
體

運
輸
和
內
呼
吸
，
是
由
多
系
統

（
如
呼
吸
、
循
環
、
血
液
等
）

共
同
協
調
完
成
的
，
其
中
任
何

一
個
環
節
發
生
障
礙
均
可
引
起

缺
氧
。可

以
說
，
在
所
有
對
健
康

存
在
威
脅
的
因
素
中
，
缺
氧
的

危
害
最
大
，
也
最
嚴
重
。
但
是

人
們
對
缺
氧
的
危
害
性
和
普
遍

性
認
識
不
足
，
尤
其
是
慢
性
輕

度
缺
氧
，
至
今
尚
未
引
起
重
視
。

例
如
人
腦
對
缺
氧
十
分
敏
感
，
甚
少
有
缺
氧
的

耐
受
性
。
少
量
的
缺
氧
就
會
引
起
疲
勞
、
嗜
睡
、
注

意
力
不
集
中
、
精
神
抑
鬱
等
症
狀
。
進
一
步
的
缺
氧

則
會
引
起
頭
痛
，
情
緒
激
動
，
思
維
力
、
記
憶
力
、

判
斷
力
降
低
或
喪
失
，
以
及
運
動
不
協
調
等
。
嚴
重

缺
氧
可
導
致
煩
躁
不
安
、
驚
厥
、

昏
迷
、
瞳
孔
散
大
，
最
後
死
亡
。

醫
學
專
家
們
認
為
，
在
老
年
人
中

越
來
越
多
的
癡
呆
症
患
者
，
其
主

要
病
因
也
是
大
腦
細
胞
由
於
各
種

原
因
缺
氧
，
導
致
較
大
範
圍
的
腦

神
經
細
胞
變
性
脫
落
而
致
病
的
。

下
文
再
續
。

缺氧對健康的危害最大
思 健

今
年
開
始
，

﹁金
磚
﹂
變
為
了

﹁五
國

﹂
︱
︱
因
為
原
來
的
﹁B R

IC

﹂
會
多
加
一
個
字

母
在
最
後
，
成
為
﹁BR

I C
S

﹂
︱
︱
﹁S

﹂
代
表

﹁So u th
A
fr ic a

﹂
：
南
非
。
中
國
作
為
應
屆
金

磚
會
議
的
輪
任
主
席
，
成
功
洽
商
其
他
三
國
，

讓
南
非
加
入
，
成
為
第
五
個
金
磚
國
。

不
過
，
在
多
一
個
成
員
國
的
同
時
，
巴
西

的
持
續
不
斷
的
毒
犯
問
題
、
印
度
政
府
去
年
的
貪
污
風
雲
，
加
上
法

院
上
月
對
俄
羅
斯
前
石
油
大
亨
霍
多
爾
科
夫
斯
基
（M

ikhail
K
hodorkovsky

）
加
刑
，
被
《
金
融
時
報
》
形
容
為
﹁強
盜
大
亨
變

成
了
政
治
殉
道
者
﹂
都
令
國
際
投
資
者
減
去
金
磚
國
整
體
不
少
分
數

。
事
實
上
，
俄
羅
斯
總
理
普
京
在
就
任
總
統
期
間
，
已
一
直
緊
盯
霍

多
爾
科
夫
斯
基
，
目
的
是
要
透
過
打
壓
他
來
鞏
固
自
己
的
政
治
地
位

及
派
系
勢
力
。
投
資
者
認
為
，
有
關
霍
多
爾
科
夫
斯
基
的
裁
決
，
反

映
了
現
時
在
俄
營
商
仍
存
在
極
大
風
險
：
因
為
外

國
商
人
永
遠
也
不
會
知
道
，
生
意
發
展
至
哪
個
階

段
，
才
會
被
認
定
是
侵
佔
了
某
些
大
亨
或
大
官
的

既
有
利
益
。

另
一
方
面
，
《
國
際
先
驅
論
壇
報
》
亦
表
示
，
即
使
俄
羅
斯
擁

有
大
量
天
然
資
源
，
當
地
貧
富
懸
殊
的
情
況
也
始
終
沒
有
改
善
︱
︱

俄
國
某
些
貧
窮
村
落
更
出
現
新
興
的
﹁人
肉
金
髮
田
﹂
：
不
少
鄉
村

少
女
不
斷
留
長
頭
髮
，
剪
掉
去
賣
又
再
留
。
是
故
當
地
有
﹁在
金
色

頭
髮
田
收
割
﹂
（blonde

harvest

）
的
說
法
。
出
售
金
色
頭
髮
的
市

價
，
現
時
約
是
四
十
厘
米
賣
一
千
五
百
五
十
盧
布
（
大
概
港
幣
四
百

元
）
。
留
意
：
只
有
金
色
頭
髮
才
保
有
﹁一
厘
米
賣
十
港
元
﹂
的
價

格
水
平
，
其
他
顏
色
的
頭
髮
由
於
供
應
充
足
，
根
本
不
值
錢
。
在
俄

羅
斯
做
賣
頭
髮
生
意
最
大
的
一
個
企
業
，
一
個
月
有
約
一
千
一
百
萬

港
元
之
生
意
額
，
主
要
出
口
至
美
國
。

其
實
，
﹁人
肉
金
髮
田
﹂
並
不
是
什
麼
新
興
現
象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已
經
在
西
歐
國
家
出
現
；
這
些
國
家
富
起
來
後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便
由
波
蘭
接
力
；
然
後
一
九
九
一
年
蘇
聯
解
體
，
﹁人
肉

金
髮
田
﹂
便
陸
續
在
烏
克
蘭
及
俄
羅
斯
出
現
。

金
磚
有
五
國

軒
轅
伯

有
一
個
倫
敦
大
學
的
博
士

研
究
生
，
多
月
來
遍
尋
一
書
不

獲
，
唯
有
找
我
幫
忙
。

事
情
要
追
溯
幾
年
前
，
我

出
版
了
一
本
民
國
初
年
服
裝
史

的
書
《
都
會
雲
裳
》
，
裡
面
提

到
一
本
叫
《
女
性
人
體
美
》
的

書
，
乃
中
國
最
早
的
女
性
裸
體
寫
真
集
。

在
上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中
葉
，
德
國
著
名
攝
影
師

珀
克
漢
默
（H

einz
von

Perckham
m

e r

）
來
到
中
國

，
他
在
廣
州
和
澳
門
生
活
了
一
陣
子
，
拍
了
一
批
中

國
女
子
的
裸
體
照
片
。

那
年
代
中
國
民
智
保
守
，
這
珀
克
漢
默
為
何
神

通
廣
大
能
令
中
國
婦
女
甘
願
為
他
剝
衫
拍
照
，
真
的

不
得
而
知
了
，
但
肯
定
在
當
時
社
會
這
是
一
件
震
撼

的
事
情
。

上
海
摩
登
新
潮
的
《
良
友
》
雜
誌
刊
登
了
他
的

作
品
，
一
九
二
八
年
結
集
成
書
《
女
性
人
體
美
》
，

選
印
了
三
十
張
裸
照
。

德
國
是
近
代
歐
洲
最
早
倡
導
裸
體
文
化
的
國
家

，
裸
照
攝
影
亦
隨
之
興
起
。

現
在
重
看
珀
克
漢
默
的
作
品
，
發
現
他
是
利
用

中
國
女
性
胴
體
製
造
東
方
獵
奇
趣
味
，
例
如
裸
女
作

坐
禪
姿
勢
，
裸
女
提
燈
籠
，
裸
女
與
蓮
花
，
裸
女
拜

佛
，
裸
女
與
扇
子
等
，
將
舊
中
國
和
女
人
一
起
蒙
上

神
秘
面
紗
，
這
是
典
型
的
﹁東
方
主
義
﹂
色
彩
：
獵

艷
就
是
獵
奇
。

年
代
久
遠
，
書
已
失
傳
。
我
在
舊
書
店
購
得
一

本
，
也
已
是
二
十
年
前
的
事
了
。

近
年
中
外
學
者
掀
起
﹁身
體
研
究
﹂
之
學
風
，

連
一
些
冷
門
古
怪
的
書
籍
都
受
到
注
意
，
這
位
研
究

生
遍
尋
英
美
大
學
的
圖
書
館
都
找
不
到
，
結
果
在
北

京
國
家
圖
書
館
見
到
書
目
，
但
館
方
列
為
閉
館
珍
藏

，
不
可
借
閱
。
於
是
，
該
生
找
我
，
我
答
覆
她
：

﹁樂
意
借
出
。
﹂

獵
艷
與
獵
奇

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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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初
兩
大
名
家
八
大
山
人

和
清
湘
（
石
濤
）
的
真
蹟
珍
貴

。
坊
間
多
見
仿
品
、
偽
品
，
甚

至
在
一
些
拍
賣
會
中
出
現
也
不

足
為
奇
。
從
前
，
﹁大
師
﹂
級

的
張
大
千
，
不
但
仿
清
湘
字
畫

足
以
亂
真
，
也
有
不
少
仿
八
大

山
人
朱
耷
的
傑
作
。
其
筆
墨
、
章
法
、
布
局
、
題
款

等
雖
然
十
分
近
似
；
但
難
以
自
然
流
露
原
作
的
神
韻

、
意
境
和
真
實
感
情
，
與
八
大
山
人
的
氣
質
、
個
性

及
不
同
時
期
心
境
迥
異
，
故
每
幅
偽
作
只
能
形
似
，

非
天
然
一
氣
呵
成
，
刻
意
的
痕
跡
可
見
，
必
露
破

綻
。

例
如
附
圖
八
大
山
人
寫
的
花
鳥
，
雖
屬
小
品
，

但
坊
間
臨
摹
本
、
勾
填
本
、
仿
本
有
很
多
種
；
若
見

了
八
大
山
人
的
款
印
，
不
加
細
察
研
究
，
便
信
以
為

﹁真
﹂
，
不
但
輕
率
失
慎
，
更
往
往
損
失
不
少
金
錢

。
張
大
千
仿
八
大
山
人
畫
作
的
偽
品
，
較
其
他
同
類

假
畫
﹁高
明
﹂
；
因
其
筆
墨
技
巧
甚
佳
，
模
仿
力
又

強
，
加
上
他
對
八
大
、
清
湘
的
畫
曾
深
入
和
仔
細
探

究
鑽
研
，
故
常
使
人
難
辨
真
偽
。
他
早
年
搜
尋
一
些

舊
紙
，
染
上
較
淡
褐
黃
色
；
畫
好
後
故
意
經
數
次
揭

、
裱
，
另
用
一
些
溶
液
洗
刷
，
最
後
刷
上
一
層
白
芨

水
，
自
製
﹁假
紙
﹂
；
甚
至
可
偽
造
紙
面
裂
紋
，
心

思
縝
密
。
他
亦
會
另
用
白
乾
酒
等
去
掉
新
印
色
的
油

質
，
權
充
舊
印
，

所
用
秘
法
不
勝
枚

舉
。

有
人
認
為
出

自
張
大
千
之
手
筆

，
縱
使
是

﹁
偽
古

﹂
也

﹁
值
錢
﹂
；

但
從
藝
術
創
造
方

面
看
，
偽
品
終
非

真
蹟
，
其
實
價
值

差
距
極
大
。

仿八大山人的假畫
李英豪

神
奇
國
度
洪

嘉

革命烈士 陳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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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團體在楊衢雲忌日到其墳前致祭

A股簡稱：鄂爾多斯 A股代碼：600295 編號：臨2011-001
B股簡稱：鄂絨B股 B股代碼：900936

內蒙古鄂爾多斯羊絨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業績預增公告

特別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公告的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一、預測的本期業績情況
1、業績預告期間：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
2、業績預告情況：經初步估算，預計公司2010年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較上年同期增長100%-150%。
3、本業績預告未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二、上年同期業績
1、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393,458,804.00元。
2、基本每股收益：0.38元。
三、業績預增原因
（一）由於公司下屬子公司內蒙古鄂爾多斯電力冶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 「電冶公司」）的煤炭、電力、冶金、化工等主要產業產能持續釋放
，銷售收入和銷售利潤增加；

（二）由於2010 年電冶公司的冶金、化工產品市場銷售價格上漲，銷
售利潤增長；

（三）公司2010年轉讓兩項房地產項資產，投資收益計入本期。
四、其他相關說明
本業績預告是公司的初步測算做出，具體數據以公司2010 年年度報告

披露的數據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
特此公告

內蒙古鄂爾多斯羊絨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月20日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太平洋酒吧

現特通告：李美玉其地址為新界沙
田好運中心竹林閣 16 樓 E 室，現
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深水埗元洲
街298 號海旭閣地下A號舖太平洋
酒吧的酒牌續期，附加批註事項為
酒吧。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
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
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
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1月20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BAR PACIFIC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ee Mei Yuk of
Flat E, 16/F, Chuk Lam Court, Lucky Plaza,
Shatin,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Bar Pacific at
Shop A, G/F, Grace Court, No.298 Un
Chau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0-1-2011

申請酒牌轉讓啟事
太平洋酒吧

現特通告：張嘉儀其地址為新界將軍
澳尚德邨尚義樓1914室，現向酒牌局
申 請 把 位 於 新 界 葵 涌 葵 芳 榮 芳 路
77-85 號葵樂大廈地下 D 號舖太平洋
酒吧的酒牌轉讓給凌子恒其地址為九
龍牛頭角道 305 號 6 樓 A 室，附加批
註事項為酒吧。凡反對是項申請者，
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新
界大埔鄉事會街 8 號大埔綜合大樓 4
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1月20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BAR PACIFIC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eung Ka Yee of
Room 1914, Sheung Yee House, Sheung Tak
Estate, Tseung Kwan O,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Bar
Pacific at Shop D, G/F, Kwai Lok Building,
77-85 Wing Fong Road, Kwai Fong, Kwai
Chung, New Territories to Ling Chi Heng
Terry at Room A, 305 Ngau Tau Kok Road,
Kowloon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0-1-2011

申請酒牌轉讓及更改啟事
FELFELA RESTAURANT
現特通告：陳艷芬其地址為九龍美孚新邨蘭秀
道 8 號 3 樓 D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把位於香港中
環榮華里 15 號地下鴻運咖喱屋的酒牌轉讓給
GAAFR MOHIE ELDIN, Salah Mohamed Gaafar
其地址為香港中環榮華里8-16號榮華大廈B座
6 樓 M 室及作以下更改： 「店號名稱更改為
Felfela Restaurant」。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
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 號
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1月20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AND
AMENDMENTS OF LIQUOR LICENCE

FELFELA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n Yim Fun of Flat D,
3/F., 8 Nassau Road, Mei Foo Sun Chuen, Kl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Good Luck Currry
House at G/F., 15 Wing Wan Lane, Central, H.K. to
GAAFR MOHIE ELDIN, Salah Mohamed Gaafar of
Flat M, 6/F., Blk B, Winner Bldg., 8-16 Wing Wah
Lane, Central, H.K. and the following amendment
"Change the shop sign to Felfela Restaurant".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and
amendments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0-1-2011

廣東省化州市人民法院
公 告

連城有限公司、廣州捷匯房地產開發
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建豪集團（香港）
有限公司、廣州市建君實業發展有限
公司訴你公司及劉付祥股權轉讓合同
糾紛一案，因無法向你公司送達，現
向你公司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應訴
通知書、開庭傳票。自公告之日起經
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本案定於二○
一一年五月九日上午九時在本院審監
庭開庭審理。

廣東省化州市人民法院
二○一一年一月十九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0）天法民一初字第586號

李成：
本院受理的原告汪穎訴你離婚糾紛一案，現已

審結。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
訴訟法》相關規定，向你公告送達（2010）天法民
一初字第 586 號判決書，該判決如下：一、准予原
告汪穎和你離婚；二、婚生子李一江由原告汪穎領
帶撫養，由你自2010年12月起每月支付原告汪穎子
女撫育費1000元，直至李一江年滿18周歲止；三、
駁回原告汪穎的其他訴訟請求。本案受理費 300 元
，公告費1900元，合計2200元，由原告汪穎負擔。
本判決書自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個月即視為送
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
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
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歡迎惠刊
工商分類廣告
請電：28310522

技能提升
自我增值

查詢請電2836 1234 網址www.info.gov.hk/emb

惠
刊
廣
告
請
駕
臨

健
康
東
街
39
號
柯
達
大
廈
2
座
4
字
樓
廣
告
部

電
話
：
二
八
三
一
一
七
三
○

二
八
三
一
○
五
二
二

傳
真
：
二
八
三
四
六
六
三
一

舉
報
熱
線
2
8
1
5
2
2
0
0

聘
用
非
法
勞
工
，
包
括
持

雙
程
證
訪
客
、
他
人
的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等
，
可
被
判
入
獄

三
年
及
罰
款
35
萬
元

切勿聘用
非法勞工


